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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藉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中心)執行「FTA 深度整合趨勢下服務業進一步自

由化之法規配套分析」及「新世代 FTA 非關稅貿易措施規模對我國之政策意涵」

等專題研究案之機會，本局派員偕同訪問韓國產官學界相關單位，以研蒐韓國推

動 FTA 之策略及相關配套措施資料。本次訪問主題如法律服務業、標準檢驗及

醫療器材、健保制度等，亦均為「跨太帄洋夥伴協定(TPP)」廣泛輪廓大綱(Broad 

Outline)所包羅之議題。 

本次訪問行程包含外交通商部、知識經濟部、智庫及汽車與醫療相關公協

會，從中我們可以瞭解，韓國自 2003 年發表「FTA 策略路徑圖(Roadmap)」後，

便以該策略為基本原則，展開一系列 FTA 布局工作，期間隨外在環境及執政當

局理念之調整，現在的韓國早已不全然按照原來的路徑規劃推動。歸納起來，韓

國能成功推動 FTA 之因素，除 1996 年為加入 OECD 及 1997 年因應亞洲金融風

暴所推動的改革努力外，國內由上至下齊力營造適應經貿自由化之決心與條件，

更是其能迅速推動 FTA 之關鍵。其為洽簽「韓-美」、「韓-歐盟」FTA 在醫療器材

價格透明度、法律服務業開放、汽車安全標準等項目上所進行的法規調和，正是

最好的說明範例。當然，建置暢通的產官學溝通機制也是韓國推動 FTA 過程中

不可或缺的要素。 

本次訪談中，我們可以得知，韓國即使已洽簽許多 FTA、經歷多個對手國

之開放要求，但截至目前為止，其自我評估之結果，仍顯示開放之總體效益大於

衝擊，且因產業在過程中亦具自我調整能力，所造成之衝擊亦小於預期。另外，

訪談中也可以感受到韓國的產、官、學界對此類交流行程均表示肯定，尤其產業

協會更表示希望未來可增加此類意見交流機會。或許我國可以韓國洽簽 FTA 之

經驗為例，先加強國內對 FTA 開放之正向認識，儘速完成目前談判中之 FTA，

為國內建立初步信心。另建議透過台韓產業協會間之良好互動，建構官方以外之

資訊交流管道，也將有助我國推動洽簽 FTA 或推動加入 TPP 之能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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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近年來由於 WTO 杜哈回合談判停滯，各國紛紛朝向簽署雙邊或區域自由

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發展，我國亦將推動 FTA 列為關鍵經貿

政策之一。早期的 FTA 著重於貨品貿易之關稅減讓，所涵蓋之面向較窄，反觀

晚近先進國家所洽簽之 FTA，則多為超越傳統貨品貿易的「深度整合（Deep 

integration）型 FTA」，此種 FTA 主要內容除市場進入外，更包含對法規調和與

新興議題（如勞工、環保等議題）之要求，此趨勢對於監管密度程度較高之服務

業別，尤其顯著。 

     馬總統日前以推動我國加入 TPP 為重大施政目標，並以「排除障礙，調

整心態，8 年入 T，能快就快」等 16 字箴言宣示我國加入 TPP 之決心。美國係

目前 TPP 談判之關鍵國家，TPP 成員國均聲稱未來 TPP 將朝「高品質、高標準」

的 21 世紀協定發展，也就是說，其在議題廣度及自由化程度上均超越傳統 FTA，

必然具備「深度整合」之特色。我國主要貿易對手國─韓國，係亞洲第一個簽署

此類 FTA 之國家，其與世界兩大主要市場所簽訂之「韓-歐盟 FTA」及「韓-美

FTA」分別於去(2011)年及今(2012)年生效，加以韓國之產業結構與我相仿，其為

因應洽簽此類深度整合之 FTA 所進行之自由化改革經驗，及其國內推動 FTA 之

策略應值得我參考與學習。 

 

二、 考察目的 

 本次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中心)為執行本局「FTA 深度整合趨勢下服務

業進一步自由化之法規配套分析」及「新世代 FTA 非關稅貿易措施規模對我國

之政策意涵」等 2 項專題研究案，安排赴韓國訪問其外交通商部、知識經濟部等

政府單位、智庫及汽車與醫療相關公協會，研蒐韓國推動 FTA 之策略及相關配

套措施資料，內容涵蓋律師、電信、金融、郵政及運輸服務、標準檢驗及健保等，

均為 TPP 廣泛輪廓大綱(Broad Outline)所包羅之議題，爰本局派員偕同赴訪，以 

實地瞭解韓國對區域整合之立場及其推動自由化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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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拜會行程及受訪人員 

日期 時間 拜會單位 備註 

10 月 8 日(週一) 

1630 

 
韓國經濟研究

院（KERI） 

 

聯絡人：金小姐 

接見人：崔炳鎰院長 

電話: 02-3771-0007 

地址：8
th

 Fl., Hana Daetoo Securities 

Bldg., 27-3, Yeouido-dong, 

Yeongdeungpo-gu, Seoul, Korea 

網址：http://www.keri.org 

10 月 9 日（週二） 

1000 韓國對外經濟

政策研究院

（KIEP） 

聯絡人：金研究員 

接見人：蔡旭院長 

電話：02-3460-1106 

地址： 246 Yangjaedaero Seocho-gu 

Seoul, Korea 

網址：
http://www.kiep.go.kr/eng/index.jsp  

1500 知識經濟部 接見人：自由貿易協定 TEAM 

Lyoo,Sung-Woo 課長 

聯絡人：Jang,Mi-Yeon 事務官 

電話：02-2110-5391 

地址：47, Gwangmoonro, Gwa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網址：
http://www.mke.go.kr/language/eng/ind

ex.jsp  

10 月 10 日（週三） 

1000 外交通商部 
FTA 政策企劃課 

Shin, Hyung-Chul 2 等書記官 

電話：02-2100-0182 

地址：60, Sajik-ro 8-gil, Jongno-gu, 

Seoul, Korea 

網址：
http://www.mofat.go.kr/ENG/main/inde

x.jsp  

http://www.keri.org/
http://www.kiep.go.kr/eng/index.jsp
http://www.mke.go.kr/language/eng/index.jsp
http://www.mke.go.kr/language/eng/index.jsp
http://www.mofat.go.kr/ENG/main/index.jsp
http://www.mofat.go.kr/ENG/main/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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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拜會單位 備註 

1330 韓國醫療器材

產業協會 

聯絡人：  

Choi Young-Mi 代理 

電話: 02-596-0897 

接見人：企劃調整室 Moon Wang-Kon

專門委員、Kang Tae Geon 政策研究室

室長 

地點：韓國醫療產業協會 8 樓會議室 

地 址 ： 8F,Yeosam Bldg., #648-23 

Yoeksam-dong, Gangnam-gu, Seoul, 

Korea 

網址：http://eng.kmdia.or.kr/ 

1600 金張法律事務

所 

聯絡人: 申明澈顧問 

電話：02-3703-1395 

接見人：Kwon, Oh-Chang 律師 

地址：1st Floor, 223 Naeja-dong, 

Jongno-gu, Seoul, Korea 

網址：http://www.kimchang.com  

10 月 11 日（週四） 

1500 韓國汽車產業

協會 

聯絡人：Mr. Kwon,Oh-Chan 

電話:02-3660-1854 

接見人： 

通商協力組 

Kim, Tae-Nyen 理事 

地 址 ：KAMA, 25 Banpodaero, 

Seocho-gu, Seoul, Korea 

網址：http://www.kama.or.kr 

 

四、 訪談摘要 

 本次訪談依據拜會單位大致可分為智庫(韓國經濟研究院、韓國對外經濟

政策研究院)、政府單位(知識經濟部、外交通商部)及產業協會或代表(韓國醫療

器材產業協會、金張法律事務所及韓國汽車產業協會)，針對智庫及政府單位以

FTA 策略、推動 FTA 之準備、政策推動機制、FTA 之綜合影響等為提問重點；

對於產業協會則將重心放在該產業在推動洽簽 FTA 中所扮演之角色，及 FTA 對

該產業之影響及因應措施為關注重點。以下訪談摘要依據受訪對象分五部分說

明： 

(一) 智庫訪談摘要：  

http://eng.kmdia.or.kr/
http://www.kimchang.com/
http://www.kama.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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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TA 路徑圖之擬定及目前執行狀況：主要透過經濟評估結果研擬 FTA

路徑圖，其次則是考量洽簽 FTA 之障礙，另亦考量洽簽對象所可能帶

來之網絡效益，如與墨西哥洽簽 FTA 即著眼於「北美自由貿易區

(NAFTA)」可能帶來之效益，推動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洽

簽 FTA 則是希望開拓歐盟市場。執行狀況方面，2003 年所擬訂之路

徑圖僅作為基本方針(general guideline)，並未完全依據該路徑圖執

行，如「美國」原設定為中長期目標，卻因政治、領導人決心等因素，

提早於短期達成，爰以韓國經驗來看，不論是策略或路徑圖，均應適

時依實際狀況作調整改變。 

2. 推動洽簽「韓-美」、「韓-歐盟」FTA 之準備：韓國於 1996 年為加入「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時已進行一系列國內結構改革，後因 1997

金融風暴，韓國再針對金融服務業進行重大改革，此兩度改革係其脫

胎換骨之契機。在韓國向美國表達洽簽 FTA 意圖時，美國確實就韓國

之貿易政策及體制進行全面性檢視，於評估過後才進一步確立與韓國

展開洽簽 FTA 工作。而歐盟則於得知美韓展開洽簽 FTA 工作後，主

動表達洽簽「韓-歐盟 FTA」之意願。有關 FTA 之經濟影響評估方面，

除政府委請智庫進行相關研究外，產業界本身亦委請其他研究機構針

對自身效益進行評估，並將評估結果提供政府參考。 

3. 韓國推動「TPP」及「區域全面性經濟夥伴協定(RCEP)」之立場：由

於韓國目前與 TPP 多數成員國均有雙邊 FTA，再加上 TPP 標榜為高

品質、高標準之協定，(另外交通商部表示韓國現階段亦頇考慮中國之

反應)，因此即使美國曾邀請韓國加入 TPP，其目前並無意願加入，惟

仍將關注 TPP 未來談判進展；至於以東協為基礎所提出的 RCEP 倡

議，韓國如同大部分東亞國家，係持支持態度，惟韓國目前正密切關

注未來 RCEP 之領導國家及其發展動向。 

4. 韓-中 FTA 之進展：韓國目前已就「韓-中 FTA」與中國進行三回合之

談判，惟中國僅願就關稅議題讓步，對於投資、服務業及法規調和等

http://wwwdoc.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9&category_id=CAT1237&report_id=7869
http://wwwdoc.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9&category_id=CAT1237&report_id=7869
http://wwwdoc.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9&category_id=CAT1237&report_id=7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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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仍相當保守，至目前為止談判進展並不順利。另智庫表示，韓國

對於中國大陸北京政府之承諾之可信度與地方政府之配合度存在隱

憂；韓方表示，服務業之開放程度係其與中國大陸談 FTA 之重點，倘

中國大陸之服務業開放程度過低，則韓-中 FTA 之必要性便有待商榷。 

(二) 政府單位訪談摘要： 

1. 知識經濟部、外交通商部之職掌及其在 FTA 事務上所扮演之角色：主

要負責韓國整體經濟政策之研擬，包含產業、投資、能源、技術開發

等政策之規劃。值得注意的是，服務業主管機關分散於各部會中，知

識經濟部僅主管批發零售及外商投資兩部分。韓國在 FTA 事務上，主

要由外交通商部負責 FTA 談判，其餘部會扮演支援角色；另由財政企

劃部負責各部會協調工作，及召開協調會議以溝通各部會之執行問

題。 

2. 韓國在 FTA 事務之體制安排及人力資源投入情形： 

(1) 體制安排：外交通商部為主談部會，其下設 7 個組(divisions)負責

推動 FTA 談判，每組約 10-14 人。至於其他部會則依涉及議題數

量及屬性設立不等組別，如財政企劃部下設有 3 個 FTA 組、農業

部及知識經濟部下均設有 2 個 FTA 組。 

(2) 人力資源投入情形：政府部門在談判準備階段皆透過相關智庫、

公協會、大型企業的參與討論，以擬定談判策略。實際談判中所

投入的談判人力依照議題數量及複雜性有所不同，以美韓 FTA 為

例，韓國負責相關談判工作人數依議題屬性納入約 10-200 人不等。 

3. 對內溝通機制：跨部會間除部長級的「對外經濟長官會議」外，在副

部長間亦舉行許多非正式會議，最主要的如「FTA 活用支援協議會」，

由財政部副部長主持，會中給予財政方面相關建議，必要時並協助立

法。與國內產業溝通方面，主要由財政企劃部主導，並依不同產業別

適時納入相關主政單位，如在醫療、藥品議題討論時納入「保健福祉

部」及「特許廳」等相關單位參與討論，至於貿易部長則不主導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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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 之推動，以使貿易部長不需同時面對對外談判與對內溝通之雙重

壓力。 

4. FTA 對韓國之綜合影響：韓國在多數已簽署之 FTA 中所作出的關稅

減讓涵蓋率均超過 90%，依目前之觀察，多數產業在 FTA 開放後仍

具競爭力，韓國針對受害產業亦訂有「貿易支援調整法(TAA)」，近期

因「韓-歐盟 FTA」生效而受到較大衝擊的豬肉與酒類產業，少數業

者已向貿易委員會提出申請，並獲得補助。即使如此，韓國發現 FTA

帶來的負面衝擊並不大，提出 TAA 申請之案件亦不多，目前受害補

償狀況仍小於預期。就效益方面而言，簽訂 FTA 對服務業所創造之外

人直接投資(FDI)效益最為明顯，特別是在「韓-歐盟」及「韓-美 FTA」

生效後，其投資量已增加 50%。在產業效益方面，則以汽車產業受惠

最大。 

(三) 醫療器材協會訪談摘要： 

美國對韓國醫療器材產業之關切與回應 

1. 降低關稅：由於美國醫療器材關稅為 2%，韓國關稅則維持在 8%，

美國遂向韓國提出降低關稅之要求。對此，韓國政府根據產業育成政

策決定發展性較高之項目，爭取較長之降稅期程；至於發展性較低者

則立即降稅。  

2. 進口醫療器材測試與檢驗：FTA 實施前，美國 FDA 測試報告約 99%

可被韓國 KFDA 承認，韓國 KFDA 測試報告約 80%-90%可獲美國承

認，相互承認比率已不低。惟美國針對有關進口「再製器材

(remanufacturing medical devices)」頇逐批檢驗之規定提出關切，要求

應比照韓國國內再製器材之檢驗方式，目前韓國已著手修正此一規

定。 

3. 醫療器材健保給付制度：美國主要關切給付上限過低、價格調查程序

之透明度及廣告審核期限等。有關價格調查程序部分，在「韓-美 FTA」

簽訂後，韓國已著手修改「行政程序法」，包括修改公告評論期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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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並有充分表達意見之時間，另公開價格決

定會議成員名單以提高透明度。 

(四) 金張法律事務所訪談摘要： 

1. 韓國法律事務所之經營型態 

韓國除少部分獨資的律師事務所外，多為合夥型態。值得一提的是，

韓國大部分的律師事務所為「有限法務法人型態事務所」，亦即此類

事務所僅限定律師才可投資，惟就經營面而言，則類似美國「有限責

任合夥(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LLP)」制度，由律師個人辦理各

自案件，責任分攤除涉及具體業務之律師負無限責任外，其餘律師僅

負有限責任。 

2. 簽署「韓-美」、「韓-歐盟」FTA 後法律服務業之調整 

韓國律師法原不允許外國律師在韓國執行任何法律服務，包括提供國

際法等任何收取費用之法律諮詢業務，惟自「韓-歐盟 FTA」生效後(包

括今年生效之「韓-美 FTA」)，已逐步放寬外國律師之經營限制。如

2012-2013 年先開放「國際法」及「歐盟法」之法律諮詢服務。現階

段外國律師即使沒有韓國執照，仍可依「外國法諮詢事務法」在韓辦

理登記程序。 

3. 法律服務業進一步開放之衝擊與因應 

由於韓國於去(2011)年調整其律師選拔制度，在新制度下，韓國每年

將增加 20%的律師，爰此，法律服務業之進一步開放對國內產生之衝

擊不小，故法律界並不贊成開放。惟受訪律師表示，市場開放問題在

韓國已持續 20、30 年之討論，且係總統之領導理念，況長期而言，

提高事務所之服務水準才是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之不二法門，因此法律

界也只得迎向挑戰。 

(五) 汽車產業協會訪談摘要： 

1. 「韓-美」FTA 對韓國汽車製造業之影響 

以「韓-美 FTA」汽車降稅期程觀之，現階段美國汽車尚未降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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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小客車 5 年內關稅維持於 2.5%，小貨車 8 年內維持於 25%)，對

韓國製造業而言無太大影響。反倒是汽車零組件為立即降稅項目，自

FTA 生效後韓國出口已增加許多，且許多中小型車製造業也逐漸改變

其經營模式為「韓國出口零組件-美國組裝」，透過在美國裝配享受

NAFTA 優惠，再出口至加拿大等國。 

2. 「韓-歐盟」FTA 對韓國汽車製造業之影響 

就「韓-歐盟 FTA」汽車降稅情形而言，因韓國出口到歐盟主要為小

型車，而協定中，歐盟小型車降稅幅度較小、降稅期程較長，為韓國

創造之效益有限。以現階段受歐債危機之影響，韓國出口不增反減，

目前「韓-歐盟 FTA」在汽車業之效益並未顯現。 

3. 簽署 FTA 在汽車安全標準(safety standards)之調整 

簽署「韓-美 FTA」前，韓、美間之汽車安全標準主要依照 1995 年及

1998 年所簽署之備忘錄(MOU)，針對 28 項檢驗項目相互承認。FTA

實施後，韓國針對年銷量在 25,000 輛以下之汽車製造商承認其「美國

聯邦汽車安全標準(FMVSS)」，惟事實上美國單一汽車製造商在韓年

銷量約 10,000 輛，即美國出口至韓國之汽車均可適用安全標準相互承

認之制度。另理事長表示，目前韓國一方面承認美國 FMVSS，一方

面承認歐盟之標準(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汽車 ECE 標準)，而韓國本

地製造商仍適用「韓國汽車安全標準(KMVSS)」，同時兼容多種不同

技術性規範，亦增加不少汽車檢驗監管成本，此係韓國目前面臨的另

一個問題。 

五、 檢討與建議 

(一) 此次赴韓實地訪查，可以感受韓國的產、官、學界對此類交流行程均表示

肯定，尤其是產業協會，其特別針對事先提供之訪問題綱撰擬答稿供我方

參考，足見其用心。訪談間產業協會也表達未來台韓間可增加意見交流之

機會，或透過相關出版品、研究報告之交流，以瞭解彼此 FTA 相關之產

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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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韓國近年來在 FTA 的布局上迅速超前，且除了速度，其與歐美兩大市場

所簽署的新世代 FTA 更是兼顧深度及廣度，其布局背後所依循之 FTA 

Roadmap 著實令人好奇。從本次不論產官學界訪談中，我們可以得知，2003

年所發表的策略藍圖確實提供韓國一個基本方針，惟隨著外在環境及執政

當局變動，現在的韓國已不全然按照原路徑規劃。有關韓國推動 FTA 的

成功過程，所有的訪談者皆提及 1996 年加入 OECD 及 1997 年面臨亞洲

金融風暴時韓國所做的改革，此兩個時點的改革應是韓國今日可以成功推

動 FTA 之契機。反觀我國，當時在金融風暴中受害較淺，卻也因此較缺

乏外在的壓力來加速國內體制調整，在推動洽簽深度整合之 FTA 時，自

主性體制調整就成為首要推動的工作項目。 

(三) 另韓國在歷經 FTA 深度整合過程，需面對國內反彈聲浪，特別是「韓-美

FTA」。惟 FTA 所涉議題眾多，本行中無法就各議題之因應措施一一細問，

總言之，編列預算、針對受創產業進行損害補償仍是基本之道。至於韓國

是否曾因經貿開放而發生官員負起政治代價之情形，外交通商部官員表示

未曾聽聞此類事件；產業協會亦表示業界也許不樂見因開放所帶來的市場

競爭，惟在適度補償政策下，業界同意開放可提高產業競爭力之觀點，產

官學界均展現能認同「執政者推動 FTA 之決心」，如何建立各界對「自由

開放」的正向認知，應是我國需努力的方向。倘韓國缺乏此種民族性、政

治或社會氛圍，即使有很好的策略，或許也未必能成功。 

(四) 韓國 FTA 推動之官方機制，大致係由外交通商部主外(談判交涉)，財政企

劃部主內(跨部會協調)，如此的設計模式可避免一部會同時面臨對外、對

內雙重壓力，後者所肩負之責任甚至包含協助因應措施之立法，相較我國

對內似缺乏一領導協調之部會。韓國並建立「民間對策委員會」，扮演政

府與民間之溝通橋樑，產業界亦會另委託智庫進行 FTA 之效益/衝擊評

估，並將相關報告提送政府單位施政參考，此多元的智庫研究也是我國可

借鏡之處。 

(五) 韓國之攬才、育才方式，也相當值得我參考。例如，知識經濟部納入具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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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國家語言、專業之官員，負責中國業務的智庫研究員中也同樣不乏中文

流利之學者，甚至是我國台大、政大畢業校友，金張法律事務所受訪之申

明澈顧問即是我國政大國貿系校友，可見我國也為韓國培育部分人才，從

中即可略窺韓國政府攬才政策之多元及創新。另知識經濟部受訪官員中，

有數位雖較資淺，亦曾參與相關實際談判，其並表示韓國政府視談判議題

之複雜性決定談判人才，針對談判難度較低之議題，不反對提供資淺官員

實際磨練機會，亦可藉此培育新世代之談判人才。 

(六) 韓國即使已洽簽許多 FTA，經歷多個對手國之開放要求，但是截至目前為

止，韓國自我評估指出總體效益仍大於衝擊，且衝擊亦小於預期。韓國初

期選擇經濟衝擊小，季節相反、農業談判衝擊小的智利作洽簽 FTA 之嘗

試，也藉此建立國內洽簽 FTA 之信心。或許，我國可以韓國這些年 FTA

簽署之綜合影響評估為範例，儘速完成現階段已展開談判之 FTA，以建立

成功經驗、取得各界信心，俾為往後推動 FTA 布局挹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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